
新闻公报 

立法会十五题︰《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２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税务条例》（第１１２章）第３９Ｅ条（第３９Ｅ条）的问题，

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局长）于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回复本人的质询时表示，「据我们理解，不少香港企业在内地加工贸易升

级转型时，已选择以注资方式把机器及工业装置的拥有权转至新成立的内

地企业」，局长亦在同年十二月八日表示，当局是从广东省有关当局得悉

这情况，但广东省有关当局没有数据显示「不少香港企业」的数目，「广

东省有关当局」实际指哪些内地部门，局长何时曾向它们查询，并提供相

关的来往书信和资料文件的副本；以及在缺乏实质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政

府如何证实「广东省有关当局」的说法是否正确； 
 

（二）鉴于税务联合联络小组（小组）在其检讨报告中，建议修改《税务

条例》第２条有关「租约」的定义，为何政府不肯接纳该建议； 
 

（三）有否评估，税务局指《税务条例》第２条有关「租约」的定义，涵

盖香港企业在「进料加工」下将其机器及工业装置给予内地企业免费使用

的情况，是否属于过宽的诠释；如有评估，详情为何；如没有评估，原因

为何，以及会否进行评估； 
 

（四）鉴于小组的检讨报告指出，第３９Ｅ条在一九九二年被修订时，香

港企业在「进料加工」下将其机器及工业装置给予内地企业免费使用的情

况并未普遍，故当时第３９Ｅ条的修订原意并非要处理此情况，政府有否

评估此说法是否属实；如有评估，详情为何；如没有评估，原因为何，以

及会否进行评估； 
 

 



（五）鉴于局长在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表示，小组没有提出有效措

施以堵塞可能出现的避税漏洞，局长有否责任研究如何有效堵塞可能出现

的避税漏洞；如有，为何局长没有提出任何措施；如否，局长在第３９Ｅ

条的问题上负责甚么工作； 
 

（六）鉴于局长在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亦表示，「我们担忧若果按

照部分企业的要求，为该等机器及工业装置在香港提供折旧免税额，可能

被视为鼓励转让定价……以免令人联想到我们是否作出一些有违『公平独

立交易』原则的举措，及变相鼓励各地税务机关均不接受的转让定价安

排」，过去三年，有否其他商业活动引起类似的转让定价的担忧；如有，

该等商业活动是甚么，以及政府如何处理； 
 

（七）有否评估，修改第３９Ｅ条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政府声称的税收损

失，与政府于二○○六年取消遗产税和离岸基金的利得税，以及于二○○

八年取消葡萄酒税分别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税收损失，有否类同的地方；

如有评估，详情为何；如没有评估，原因为何，以及会否进行评估； 
 

（八）鉴于政府为发展金融业务，在二○一○至二○一一年度财政预算案

中公布一系列扩大税务宽免和修改税例的措施，包括「扩大交易所买卖基

金的印花税宽免范围」、「修改《税务条例》中要求有关债务票据须在香

港向公众发行的条文，使其更能切合市场要求」、由税务局局长「进一步

阐明『中央管理及控制』的定义，以释除业界在申请豁免利得税时，有关

离岸基金管理委员会董事居留地的疑虑」及「更新《税务条例》中的认可

证券交易所及期货交易所名单，扩大离岸基金期货交易税务豁免的适用范

围」，政府有否评估，修改第３９Ｅ条对工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与上

述宽免措施分别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否类同的地方；如有评估，详情为

何；如没有评估，原因为何，以及会否进行评估； 
 

（九）鉴于局长于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回复本人的质询时表示，税务

上诉委员会的Ｄ６１／０８个案是由律政司委派的大律师代表税务局局

长出席聆讯，这说明税务局在执行第３９Ｅ条时是符合法律要求，政府有

否评估由律政司委派大律师代表税务局局长出席聆讯，是否等同律政司的

独立法律意见是认同税务局现时诠释第３９Ｅ条的方法；如评估的结果为

是，原因为何；如评估的结果为否，局长为何作出如此答复； 
 

 



（十）鉴于局长于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表示，税务上诉委员会在个案

编号Ｄ６１／０８的判词中指出，第３９Ｅ条的条文本身无规定须具有

「避税目的」才能引用，可是，根据《释义及通则条例》（第１章）第１

９条，条例必须「按其真正用意、涵义及精神，并为了最能确保达致其目

的而作出公正、广泛及灵活的释疑及释义」，政府有否评估，上述税务上

诉委员会对第３９Ｅ条的诠释，是否与法庭解释法例的原则不一致；如有

评估，详情为何；如没有评估，原因为何，以及会否进行评估；及 
 

（十一）鉴于行政长官于二○一○年七月十三日本会的答问会上表示，希

望本人与局长和财政司司长跟进第３９Ｅ条的问题，局长有否就此问题与

财政司司长讨论，并谘询其意见；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至（五）、（七）、（八）及（十一）就应否放宽《税务条例》第

３９Ｅ条的限制，我们已完成检讨工作，并已适时向财政司司长作出汇报。

在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林大辉议员的口头质询所作出的回复中，

我们已明确指出我们的检讨结论是认为没有足够理据放宽现时第３９Ｅ

条的限制，并已详细阐释我们认为不能放宽有关限制的原因。因此，我们

认为没有需要就放宽第３９Ｅ条的限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作出评估。 
 

  在检讨过程中，我们已考虑工商业界、会计界以及税务专家就此课题

提出的意见，并曾与内地有关当局沟通，了解内地加工贸易及其相关税务

事宜。 
 

（六）我们在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口头质询中，

已清楚指出国际社会对关联企业在跨境贸易中所涉及的转让定价问题的

关注，以及各地税务机关对此问题的取态。鉴于香港企业与内地企业在很

多情况下均属关联企业，所以我们需要从转让定价的角度全面审视有关折

旧免税额的建议。在处理转让定价的问题上，香港与其他地区在商讨全面

性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全面性协定）时，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倡

议的「独立交易」原则，在全面性协定中订定有关处理两地联属企业间交

易的条文，以划分双方的税收管辖权。香港作为负责任的税收管辖区，必

须履行全面性协定中的一切条款。因此，我们不能忽视香港企业与内地关

联企业的交易中可能出现的转让定价问题。 
 

 



（九）及（十）律政司作为税务局局长的法律代表，须就个案所涉及的法

律观点作出全盘考虑，并给予代表出席聆讯的大律师适当的指示。同样地，

在税务上诉委员会（委员会）个案编号Ｄ６１／０８中，由律政司委派代

表税务局局长出席聆讯的大律师，已审阅该个案所涉及的法律观点。有关

该个案的与讼双方代表呈交予委员会考虑的法律理据，以及委员会认为第

３９Ｅ条的条文本身无规定须具有「避税目的」才能引用的理由和有关法

律原则，已详列于该委员会的决定书内，并可在委员会的网页下载。委员

会是一个法定的独立裁决机构，我们尊重委员会就上述个案所作出的决

定。  

完  


